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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調

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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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小隊長吳崇雄、黃煇庭及偵查佐潘昇達等 3 員因違反銀行法，經臺灣新北地

方法院於 110 年 12 月 27 日宣判，吳崇雄處有期徒刑 3 年 6 月，黃煇庭處有期徒刑 3 年 10

月，佐潘昇達處有期徒刑 3 年 10 月。(二)內政部警政署已責付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持續洽懲戒

法院瞭解判決結果並予以執行，以適時辦理相關人員懲處事宜。  

111 年 4 月 18 日內政及族群委

員會第 6 屆第 22 次會議討論決

議結案存查。 

填表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人員： 


